






源政办字〔2017〕137号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开展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
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有关部门，有关企事业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加快推进涉金融领域信用建设，规范金融秩序，净化金融生态环境，防范金融风险，根据《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淄政办发明电〔2017〕32号）有关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现就开展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目标
通过开展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进一步整治非法集资、金融诈骗和恶意逃废债等涉金融领域严重失信行为，探索建立涉金融领域信用建设长效机制，持续优化提升我县金融生态环境，为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大局提供更加坚强的信用保障，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做出更大贡献。
二、工作内容
（一）全面核查我县涉金融失信企业情况。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利用大数据技术，分两批初步筛查出涉金融严重失信行为人名单、涉金融失信关联黑名单和失信重点关注名单。其中，涉金融严重失信行为人名单已在“信用中国”网站上进行公告；失信关联黑名单包括涉金融企业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和重大税收违法名单；失信重点关注名单包括涉金融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名单和非法集资预警名单。据统计，我县共有涉金融失信企业7个，其中，涉金融严重失信关联黑名单1个，失信重点关注名单（非法集资预警）1个和工商异常名录名单企业5个。在国家推送名单的基础上，有关部门、单位要对纳入名单的失信企业进行全面核查，摸清风险底数。
（二）督促涉金融领域失信企业限期整顿。结合核查摸底情况，按照“区别对待、分类处置”原则，对名单内企业主体依法进行差异化治理整顿。对列入涉金融严重失信行为人名单和失信关联黑名单的失信企业，要督促其尽快全面履行法定义务或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对于确实没有能力履约的，要通过提出整改要求、限制开展业务等措施加强监管，避免个体性信用风险蔓延传染。对列入失信重点关注名单的企业要分类整改。其中，对市场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失信企业，要督促其尽快纠正失信行为，对符合移出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按照“谁列入、谁移出”的原则，依法做出移出决定，标注为正常经营状态，争取将名录中的失信企业清零；对列入非法集资预警名单的企业，要加强风险排查及跟踪监测，及时对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和主要负责人进行查处。
（三）加强对治理整顿过程的指导和督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把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治理整顿完成情况纳入城市信用监测评估指标，对治理整顿工作不到位的城市，增加城市信用监测评价扣分权重。委托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配合各级地方政府对纳入名单企业进行跟踪监测，必要时赴现场开展信用核查。同时，我县将把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治理整顿完成情况纳入县政府督查事项，对在规定时间内整顿不到位、失信行为纠正完成比例较低的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建立月报工作机制，每月21日前，各有关部门要将上一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形成书面材料报县发改局(电话：3241192)。
（四）加强风险防范和舆论引导。对于可能引发金融风险的失信企业，要尽可能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防止向上集中风险、左右扩散风险，避免个案风险发酵和引发连锁效应。对市场敏感领域的治理整顿，要慎重对待，多做少说，坚决避免因处置不当引发“次生风险”。同时，要积极做好舆论引导，更多地正面报道各有关部门积极贯彻落实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开展涉金融领域失信行为专项治理的工作举措和正面效果，防止恶意炒作和刻意放大涉金融失信问题，避免引发不利影响。
三、组织协调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以县政府分管副县长为组长的专项治理工作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制定专项治理工作推进方案，做好涉金融失信企业摸底排查及清理整顿工作，切实承担起防范和处置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的责任。建立由县发改局牵头，县委宣传部、县法院、县政府办公室、县商务局、县市场监管局、县金融办、县人行参加的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协调推进机制，统筹推进专项治理工作，协商解决专项治理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研究提出长效机制建议。各镇（街道）、县政府有关部门要积极参与和配合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妥善处置金融领域不稳定问题，防止发生区域性金融风险。
（二）任务分工。各相关部门应按职责分解落实工作任务，共同完成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任务。
1.对列入涉金融严重失信行为人名单和失信关联黑名单的失信企业，加强核查，并督促其尽快全面履行法定义务或与申请执行人达成和解协议并履行完毕。（县法院、县金融办牵头，县发改局、县商务局、县人行配合）
2.对涉金融严重失信行为人名单和失信关联黑名单中，经核实确没有能力履约的，要通过提出整改要求、限制开展业务等措施加强监管，避免个体性信用风险蔓延传染。（县金融办、县商务局牵头，县发改局、县人行配合）
3.对于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涉金融失信企业，进行核查并督促其尽快纠正失信行为，争取将名录中的失信企业清零。（县市场监管局牵头，县发改局、县商务局、县金融办、县人行配合）
4.对列入非法集资预警名单的企业，通过核查和督促整改，加强风险排查及跟踪监测，及时对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和主要负责人进行严肃查处。（县金融办牵头，县发改局、县人行配合）
5.做好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信息联络，及时调度、统计、汇总专项治理各阶段工作开展情况，并按期上报市发改委；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对相关失信企业实施联合惩戒。（县发改局牵头，县法院、县商务局、县市场监管局、县金融办、县人行配合）
6.做好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县委宣传部、县发改局、县金融办牵头，县法院、县商务局、县市场监管局、县人行配合）
四、方法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7年12月上旬）。根据国家、省、市发展改革委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要求，制定我县专项治理工作实施方案，组织召开专项治理工作专题会议，安排部署具体工作，将涉金融失信名单分解至有关部门，全面启动我县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
（二）全面核查阶段（2017年12月中下旬）。按照部门分工，对涉金融严重失信行为人名单、涉金融关联黑名单和失信重点关注名单中的失信企业实施全面核查，摸清风险底数。对名单中存在严重违法违规线索的企业，综合采取看合同、调流水、查系统、审制度、谈高管等方式，核实企业业务模式、资金往来等情况，最终形成准确、完整的我县涉金融领域失信企业名单。
（三）督促整改阶段（2018年1月—3月）。县有关部门根据专项治理工作要求和任务分工，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对列入涉金融领域失信名单的企业，进行督促整改。期间，县政府督查室将对有关部门专项治理工作进展情况开展重点督查，定期通报进展情况。
（四）联合惩戒阶段（2018年4月上旬）。自2018年4月1日起，对限期内仍未整改到位，经核实仍存在严重违法违规问题的失信主体，将正式列入涉金融领域严重失信行为人名单，通过“信用中国”“信用山东”“信用淄博”网站等向社会公布，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和省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由相关部门根据《关于对涉金融严重失信行为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发改财金规〔2017〕454号）实施失信联合惩戒。
（五）总结收尾阶段（2018年4月下旬）。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拓宽线索来源，持续跟踪监测，并按照标本兼治的思路，研究和制定通过信用手段加强涉金融企业事中事后监管的办法，丰富监管手段，强化监管合力，做好政策衔接，将涉金融领域信用建设作为日常监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探索建立我县涉金融企业信用档案制度，形成对涉金融企业广泛覆盖的信用监管体制机制，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附件：1.沂源县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协调
推进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2.沂源县涉金融领域失信企业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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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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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498626194]沂源县涉金融领域失信问题专项治理工作
协调推进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郑良宪  县委常委、副县长
副组长：宋传方  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经济目标管理考核办公室
主任、落实革命老区政策协调办公室主任
成  员：刘  水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明办主任
孙淑海  县法院执行局局长 
任维东  县商务局局长
马中举  县市场监管局局长
赵卫东  县金融证券工作办公室主任 
宗其梁  中国人民银行沂源县支行行长
黄立恩  淄博银监分局博山办事处主任
[bookmark: _GoBack]陈立兵  县政府法制办公室副主任
宋立波  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发展和改革局，宋立波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领导小组不作为县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工作任务完成后即行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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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沂源县涉金融领域失信企业名单
	沂源县涉金融失信关联黑名单（1家）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工商注册号
	机构类型
	失信类型
	执行时间
	执行文案号

	沂源县成业融资担保
有限公司
	91370323581924278W　
	
	融资担保
	失信被执行
	
	（2017）鲁0323执403号

	沂源县失信重点关注名单（非法集资预警1家）

	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预警分值
	法人
代表
	注册资本（万）
	注册时间
	工商登记机构
	注册地址
	注册号
	经营范围

	淄博鸿睿投资有限公司
	
	76
	亓宪忠
	1000
	2014年10月27日
	沂源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县城瑞阳路东河北社区沿街1号楼
	370323200013467
	按照监管规定，以自有资金对未上市企业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进行投资；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不含证券、基金、期货、金融信息咨询，不含消费储值及类似相关业务）；企业形象策划。（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沂源县失信重点关注名单（工商异常名录5家）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工商注册号
	机构类型
	失信类型
	备注

	1
	沂源安志明富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91370323588782778F
	370323200005993
	投资咨询
	经营异常
	　

	2
	沂源冠群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913703230687313529
	370323200008726
	投资咨询
	经营异常
	　

	3
	沂源荣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91370323581924331Q
	370323200005418
	投资咨询
	经营异常
	　

	4
	沂源睿信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913703235578639625
	370323200000560
	投资咨询
	经营异常
	　

	5
	沂源县振海投资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913703235652232876
	370323200003746
	投资咨询
	经营异常
	　













































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县法院
       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沂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2月7日印发

